
中共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统筹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的实施办法（试行）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党委会议通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

九届中纪委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推动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

性、有效性，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高质量发展，

现就统筹加强学校监督体系建设制定本办法。

一、全员强化主动监督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加强对党的纪律、国家法律的学习宣传，教育引导全体

职工正确行使监督权利，尤其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接受

监督的意识，坚决摒弃视上级监督为对自己的不信任不关心、

视同级监督为对自己的不理解不配合、视下级监督为对自己

的不尊重不支持等错误观念，自觉把各方面的监督看成是对

自己的保护，习惯在全方位监督的环境下学习工作、干事创

业。

二、加快构建多种监督方式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实现党的全面监督、纪委（监

察专员办公室）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监督、党的基层组

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校内审计监督、群众监督等内

部监督同频共振。要把校内监督与巡视监督、司法监督、舆

论监督等外部监督协同起来，推动形成发现问题、惩违纠偏、

严明纪律、深化治理的监督工作体系，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1.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专责。学校纪委是学校党内监



督的专责机关，监察专员办公室是市监察委员会驻校的国家

监察机构，要聚焦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

政治监督为重点，发挥纪律监督和监察监督政治优势，强化

“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能定位，加强组织协调，

督促、指导其它监督主体正确履行监督职能，相互协同贯通

衔接，实现监督有效覆盖。

2.充分发挥职能监督主体作用。学校各级党组织和组织

人事、思政宣传、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审计等担负监督职

能的部门要强化职能监督意识，切实发挥职能监督严肃性、

专业性、权威性等优势，主动延伸监督触角，加强过程监管

与风险控制，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好风险预警，

督促整改落实。

3.积极探索多渠道监督成果共享机制。学校各级党组织

和监督职能部门在精准监督发现问题的同时，应强化共享理

念，打破“条块”限制，突破信息“壁垒”，共享监督成果，

推动多种监督方式融合发展，形成监督合力，最大限度激发

监督效能。

除按照管辖权限和制度规定需严格控制知晓范围的情

形外，各职能监督主体日常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形成的成

果，原则上应及时按规定、按程序向有关方面通报。

三、严明监督工作纪律要求

1.学校各级党组织和监督职能部门日常监督中发现的

党组织和职工涉嫌违纪违规违法问题线索，必须依纪依规严

肃调查处理。对超出职能权限的问题线索，应按照管理权限

及时转送有关部门处置。



2.落实同级监督工作要求，职能部门收到上级组织、行

业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做出的批评意见、建议，以

及延伸产生的整改报告等材料，应及时报送校纪委归档，作

为学校日常监督和政治生态分析报告的重要参考。

3.根据纪委“三转”要求，校纪委受理或接办上级部门

交办的超出纪检业务范围内的信访举报件，应依纪依规向有

关职能部门转办。为提高信访办理效率和质量，原则上向负

有监督职责的一级职能部门转办，接转部门应积极接收并及

时依规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全面、准确向校纪委报备。

4.学校各二级单位、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党纪政务

处分的执行和受处分人员的教育帮扶等工作，落实落细监督

执纪问责“后半篇”文章。

5.强化监督信息保密安全管理。各监督职能部门严格执

行保密制度，对履行职责形成的监督成果及其它部门协同提

供的监督业务信息，应建立专门台帐，严格保密管理，坚决

杜绝监督信息泄露事故。

四、严格监督失责失职追究。学校各级党组织和监督职

能部门必须从严从实履行监督职能。对职责范围内涉嫌违纪

违规的问题应该发现未发现的、有可调查处理的涉嫌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不依纪依法处置的、发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应该向纪委通报、移交而未及时通报、移交的，或者不按照

有关规定落实党纪政纪处分政策的、监督业务信息安全管理

责任不落实造成不良影响等失职失责现象，将依纪依规问责

追究。

五、坚持和加强党委对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学校党委



切实扛起监督主体责任，把严格监督体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全过程，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各方面。坚持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创新思维和创新方式来研究和推动监督工作，

着力解决对监督职责把握不准、监督力量统筹不够、监督工

作衔接不畅、监督作用彰显不力等问题。进一步理顺内部管

理机制，不断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和执纪执法体系，细化监督

管理责任，健全监督业务规范，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和配合监

督，努力实现监督职能再强化、监督力量再融合、监督效果

再提升，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迈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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